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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各有关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承检机构： 

　　为规范食品（含食品添加剂）安全监督抽检复检、异议工作，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有效防控食品安全风

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复检工作 

　　（一）复检申请提出 

　　对不合格检验结果有异议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可依法提出复检申请。 

　　复检申请人应当自收到检验结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实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或其上一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向市场监管总局提出复检申请的，总局委托复检申请人住所地的省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受理。 

　　逾期未提出的，视为认可检验结论。 

　　（二）复检申请受理 

　　复检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复检申请书； 

　　（2）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 

　　（3）复检申请人营业执照或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4）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报告； 

　　（5）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 

　　（6）经备案的企业标准（如使用）。 

　　对于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受理部门应当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1）检验结论为微生物指标不合格的； 

　　（2）复检备份样品超过保质期的； 

　　（3）逾期提出复检申请的； 

　　（4）其他原因导致备份样品无法实现复检目的的；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不予复检的其他情形。 

　　受理部门应当于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出具受理或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的，应当说明理由。 

　　（三）复检机构确定 

　　受理部门应当自出具受理通知书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在公布的复检机构名录中，遵循便捷高效原则，随机

确定复检机构进行复检。因客观原因7个工作日不能确定复检机构的，可适当延长，但应当将延长的期限和理由



告知申请人。 

　　复检机构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复检任务，确实无法承担复检任务的，应当于2个工作日内向相关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部门作出书面说明。无正当理由，一年内2次拒绝承担复检任务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可停止其承担

的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任务，并向复检机构管理部门提出撤销其复检机构资质的建议。 

　　确定复检机构后，受理部门应当将复检受理事项告知初检机构和复检机构，并通报不合格食品生产经营者

住所地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四）复检备份样品移交确认 

　　初检机构自接到复检受理通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备份样品移交至复检机构。受理部门对时限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初检机构应当保证备份样品运输过程符合相关标准或样品标示的贮存条件和备份样品的在途安

全。 

　　复检机构接到备份样品后，应当通过拍照或录像等方式对备份样品外包装、封条等完整性进行确认，并做

好样品接收记录。如发现复检备份样品封条、包装破坏，或出现其他对结果判定产生影响的情况，复检机构应

当及时书面报告受理部门。 

　　如发现存在调换样品或人为破坏样品封条、外包装等情形的，受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有关责任单位、责

任人员依法严肃查处。 

　　（五）复检实施 

　　复检机构实施复检，应当按照食品安全检验的有关规定进行，并使用与初检机构一致的检验方法（包含其

最新版本）。 

　　初检机构可以赴复检机构实验室观察复检实施过程，复检机构应当予以配合。初检机构不得干扰复检工

作。 

　　（六）复检报告提交与结果通报 

　　复检机构应当在收到备份样品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受理部门提交复检结论。受理部门与复检机构对时

限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复检机构出具的结论为最终结论。 

　　受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复检结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复检结论通报申请人及不合格食品生产经营者住所地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七）复检费用支付 

　　申请人应当自收到交费通知书后3个工作日内，先行向复检机构交纳复检费用，逾期不交纳的，视为放弃复

检。 

　　复检结论与初检结论一致的，复检费用由申请人承担。复检结论与初检结论不一致的，复检费用由实施监

督抽检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承担，复检机构应当自做出复检结论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退回申请人交纳的复

检费用。 

　　（八）复检过程监督 

　　受理部门有证据证明复检机构存在不符合食品安全检验要求的行为，应当依法进行处理。 

　　二、异议处理工作 

　　（一）异议申请提出 

　　对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中抽样过程、样品真实性、检验及判定依据等事项有异议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可以

依法提出异议处理申请。 

　　对抽样过程有异议的，被抽样单位应当在抽样完成后7个工作日内，向实施抽检工作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对样品真实性、检验及判定依据等事项有异议的，申请人应当自收到不合格结论通知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

向实施抽检工作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逾期未提出或者未按要求提出的，视为无异议。 

　　（二）异议申请受理 

　　异议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异议处理申请书； 

　　（2）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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